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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条十九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第二条 居民身份证式样和制

证工艺以及申领居民身份证应当填写的《常住人口登记表》

和居民身份证编号工作使用的《居民身份证编号顺序码登记

表》，由公安部制定。第三条 居民身份证为聚酯薄膜密封 、

单页卡式 ，由公安机关统一负责印制、颁发和管理。 省、自

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可根据需要设立证件制作中心或

制证点，并报公安部备案。第四条 户口登记机关负责办理公

民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 证的日常工作。第五条 颁发居

民身份证是户口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贯彻方便群

众、科学管理的原则。第二章 申领第六条 年满十六周岁的中

国公民，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申领居

民身份证的手续。 公民年满十六周岁时，在从生日起计算的

三十天内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七条 回国定居的华侨，回内地

定居的香港、澳门同胞，回大陆定居的台湾同胞，年满十六

周岁的，在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同时申领居民身份证。第八

条 在中国境内定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被批准加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年满十六周岁的，在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同时

申领居民身份证。第九条 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以及被羁押的人，没有领取居民身份证

的，在被释放或者被解除劳动教养后，申领居民身份证。 被



判处管制或独立适用刑罚附加刑的人，以及被判处拘役、有

期徒刑宣告缓刑的人，或以申领居身份证。第十条 公民申领

居民身份证，需填写《常住人口登记表》，交验户口簿，交

近期标准相片两张。第三章 换领、补领第十一条 公民的常住

户口在本市各市辖区的行政区域之间和本县行政区域内迁移

变动的，可以不换领居民身份证。 公民的常住户口迁出本市

市辖区和本县行政区域的，在迁入地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同

时换领居民身份证。第十二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在办理

户口注销手续时，应当交回居民身份证。 退出现役回原户口

所在地定居的公民，如果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末满的，可继续

使用；有效期己满的，应当申报换领新证。退出现役不回原

户口所在地定居的公民，向现居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换领

新证，新证使用原编号。第十三条 公民出境定居的，在办理

注销户口手续时，应当交回居民身份证。第十四条 公民领取

居发身份证后因犯罪被拘留或者被逮捕的， 其居民身份证由

执行拘留、逮捕的公安机关收缴归入本人案卷。当被判处刑

罚或者被批准劳动教养时，其居民身份证由人民法院或者批

准劳动教养的机关交执行刑罚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保存。在

被释放或者被解除劳动教养时，由执行刑罚或者劳动教养的

机关将居民身份证发还本人。 被释放或者被解除劳动教养的

人，回原户口所在地定居，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末满，可继续

使用；有效期己满，申报换领新证。不回原户口所在地定居

的，向现居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换领新证。第十五条 公民

应当在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之日的三个月前申报换领新证，

户口登记机关应当在旧证有效期满前将新证发给本人。第十

六条 公民的居民身份证污损、残缺不能辨认时，应当申报换



领新证。第十七条 公民需要变更居民身份证登记的内容，在

履行申请变更手续的同时申报换领新证。第十八条 公民遗失

居民身份证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从报告之日起三

个月仍末找到的，应当申报补领新证。 补领新证后找回原证

的，应当将原证交给户口登记机关。第十九条 凡申报换领、

补领新证的，需重新填写《常住人口登记表》，交近期标准

相片两张。申报换领新证的，户口登记机关发给新证的同时

收回旧证。申报补领新证的，原证作废。第四章 使用第二十

条 公民在办理下列事务，需要证明身份时，可以出示居民身

份证； （一）选民登记； （二）户口登记； （三）兵役登记

； （四）婚姻登记； （五）入学、就业； （六）办理公证事

务； （七）前往边境管理区； （八）办理申请出境手续； （

九）参与诉讼活动； （十）办理机动车、船驾驶证和行驶证

，非机动车执照； （十一）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十二）办

理个人信贷事务； （十三）参加社会保险，领取社会救济； 

（十四）办理搭乘民航飞机手续； （十五）投宿旅店办理登

记手续； （十六）提取汇款、邮件； （十七）寄卖物品； （

十八）办理其他事务。第二十一条 除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

采取强制措施可以扣留居民身份证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扣留公民的居民身份或者作为抵押。第五章 签发第二十

二条 居民身份证的签发机关是县公安局、不设区的市公安局

和设区的市的公安分局。签发居民身份证的具体手续，由户

口登记机关办理。第二十三条 《常住人口登记表》内有关公

民申报的项目，经核对无误，由本人或者代理人签名后，作

为签发居民身份证的凭据。第二十四条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

自签发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五条 户口登记机关应当在受理公



民申领、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手续后的三个月内发给证件

。第六章 编号 （略）第七章 管理 （略）第八章 查验第四十

条 公民应当随身携带并妥善保管居民身份证。第四十一条 公

安机关在下列情况下，有权查验公民的居民身份征。 （一）

追捕逃犯、侦破案件中，遇有形迹可疑或被指控有违法犯罪

行为的人需要查明身份时； （二）维护铁路、公路、水运、

民航等公共场所治安秩序以及巡逻执勤中，对有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人需要查明身份时； （三）对各种灾害事故和突发

性事件进行现场调查时； （四）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和核查户

口时。第四十二条 户口登记机关应当结合日常管理工作定期

查验居民身份证。第四十三条 公安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需要查

验公民的居民身份证时，应当首先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第

九章 附则第四十四条 公民第一次领取居民身份征，免交证件

工本费。 公民申报换领新证，应当交纳证 件工本费。 公民丢

失居民身份证申报补领新证，交纳相当于证件工本费二倍的

费用。第四十五条 证件工本费由财政部根据制证成本核定。 

公民交纳的证件工本费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全部上缴国库。第

四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